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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案例选》

前言

案例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后形成的司法产品，作.为案例载体的裁判文书蕴含了法官对法律的感悟理解
和对纠纷的评判结论，是法官司法智慧的结晶。优秀的裁判文书，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具体纠纷的
案结事了，而且能够起到宣传法制、教育公民和指导审判的重要作用。把优秀的裁判文书从浩如烟海
的案例中挑选出来，使之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
义。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对案例的研究特别是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且日趋深入
，案例研究作品层出不穷。各级人民法院也高度重视案例的编选工作，很多法院还建立了定期发布典
型案例的平面、网络载体和相关制度，用以指导本辖区内的审判工作。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案例的研究
和探索，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高人民法院中
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自1992年以来已经出版了62辑，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出版时间最长、出版册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案例著作。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案例选》的权威性
和指导性，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根据审判工作的发展和广大法官的要求，不断规范《人民法院案例选
》的编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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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案例选》

内容概要

《人民法院案例选(月版)(第11辑)》是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每月编辑的反映全国各级人
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资料性、学术性和指导性图书，共分为“专题策划”、“案例精选”、“裁判方法
”、“深度研讨”、“裁判文书”、“域外撷英”、“裁判要旨”等七个栏目。本册为2009年第11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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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案例选》

书籍目录

【专题策划】　超市要求存包是否侵害顾客人格尊严权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责任如何承担　储
户存款时遭抢劫遇害，银行和保安公司应否担责　如何认识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享有的知情权
及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具体侵权人难以确定的，如何确定责任
人及其承担责任的方式【案例精选】　刑事案例　无证购进假冒伪劣香烟是非法经营既遂还是未遂　
偷回本人已抵押给他人的财物，来向质权人索赔，构成诈骗罪　民事案例　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法律
关系的认定——王彪诉食品公司、商业学校人　身损害赔偿案　参加单位聚餐饮酒致死不应认定为工
伤——孙银不服亳州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王志勇诉赵淑
玲离婚案　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陈国良与张伯
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医疗单位过错损害赔偿责任分析——余志辉诉林艳章、林利玉医疗损害
赔偿纠纷案　合同效力不因约定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无效——李桂允诉惠亚军等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
　知识产权案例　整套散件产品销售给境外购买方的商标侵权行为——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重
庆蔚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数码照片如何确定著作权人——王正昌诉云南
省地图院等著作权侵权案【裁判方法】　醉酒驾驶的交强险问题分析——李志敏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
事案　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分【深度研讨】　谈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的适用　亲属相盗主体范围的界
定要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古永贵盗窃案　亲属相犯的司法应对　亲属间暴力犯罪从宽处罚之我
见【裁判文书】　大通元木业公司与漯河人寿保险公司等借款担保纠纷案——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域外撷英】　日本【举证责任】　德国【说明义务】　欧盟【企业问协议与不正当
竞争】【裁判要旨】　刑事【贪污罪】　民事【典当】【劳动关系的解除】【婚姻关系】　商事【担
保】知识产权　【知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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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案例选》

章节摘录

二、公共场所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认定（一）公共场所管理人的认定公共场所，按照《现代
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活动的处所。”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是指对公众
开放，用于不特定社会个体开展各类活动的空间领域。基于公共场所具有的对公众开放，用于不特定
社会个体开展各类活动的特点，可以将公共场所概括为以下几类：1.住宿和交易场所：如宾馆、旅店
、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2.净身和美容场所：如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厅；3.文化
娱乐场所：如影剧院、录像厅、游艺厅、舞厅、音乐厅；4.体育和游乐场所：如体育馆、游泳馆、公
园；5.文化交流场所：如展览馆、博物院、美术馆、图书馆；6.商业活动场所：如商场、书店；7.就诊
和交通场所：如候诊室、候车室、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分空间；8.政府办公机构供公众出入的办事大厅
等；9.其他场所可供不特定人员通过或者用于特定用途的公共区域。以上的公共场所既可以是以营利
为目的的，也可以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场所，但不包含广义政府部门管理的交通干道等领域。管理人
这一概念应作广义解释，不但包括所有者而且包括经营者或者管理者，以及具有事实上控制力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样更加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
在公共场所的所有者、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分离的情形下，两者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当定义为：提供面向公众开放的，用于不特定社会个体开
展各类活动的场所，并对场所内的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或者具有实际
控制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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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案例选》

精彩短评

1、受益匪浅，但是可惜每期不连贯！
2、对法学学士有帮助
3、总第十五集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接着出？
4、000不错
5、近年案例，包括判刑等都有
6、帮同事买的，还可以吧，和年度案例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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